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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份主要投资企业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

）

广汽本田汽车有

限公司

47,283 12,115 393,236 293,307 34.07% 47,086 21,199 368,555 283,143 30.17%

广汽丰田汽车有

限公司

30,226 14,884 272,127 232,542 17.02% 30,283 21,075 273,426 231,274 18.23%

广州汽车集团乘

用车有限公司

14,455 5,455 98,848 48,309 104.62% 12,361 6,137 91,423 50,381 81.46%

广汽菲亚特汽车

有限公司

6,057 4758 41,340 8,288 398.79% 5,840 4,075 40,982 7,193 469.75%

广汽三菱汽车有

限公司

5,510 256 36,044 256 13980% 5,569 163 35,651 845 4119%

广汽吉奥汽车有

限公司

4,135 3,180 26,552 33,316 -20.30% 4,999 1,759 26,517 33,106 -19.90%

本田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

2,458 2,400 22,020 26,870 -18.05% 2,595 2,323 21,592 26,926 -19.81%

广汽日野汽车有

限公司

0 527 4,402 5,400 -18.48% 281 299 3,758 5,091 -26.18%

广州汽车集团客

车有限公司

22 201 844 1366 -38.21% 26 385 816 1360 -40.00%

汽车合计

110,146 43,776 895,413 649,654 37.83% 109,040 57,415 862,720 639,319 34.94%

五羊

－

本田摩 托

（广州）有限公司

100,664 88,838 869,718 857,894 1.38% 87,963 77,326 889,359 872,438 1.9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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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魏佳亮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五、基金的运作方式及类型

（一）本基金运作方式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

（二）本基金类型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投资于具有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良好成长性的优质上市公司，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长期、稳定的资本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的各类股票、债券、权证、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有投资需要可参与有价值的新股配售和增发。 其中股票的主要投资方向为具有相

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良好成长性的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该部分股票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股票资产的

８０％

。

本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６０％～９５％

，债券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０～３５％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现金或到期日在

１

年期以内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可相应调整本基金的投资比例上限规定，不需经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自上而下 ”的资产配置和“自下而上 ” 的选股策略相结合的主动投资管理策略。

１

、整体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利率走势、市场技术指标、市场资金构成及流动性情况，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

分析手段，对证券市场现阶段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各大类资产的风险和预期收益率进行分析评估，并据此制定

本基金股票、债券、现金等大类资产之间的配置比例、调整原则和调整范围。

２

、行业配置策略

本基金的行业配置将以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 不同行业或产业的发展所呈现出的差异性以及不同行业分享经济增长所

呈现出的差异性作为配置的出发点，重点投资于具有竞争优势和比较竞争优势的行业。

行业配置的主要步骤为：

（

１

）通过以下分析，确定行业相对投资价值

１

）宏观经济分析：分析宏观经济周期对行业发展的影响，确定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

２

）行业景气趋势分析：立足全球视野，在深度分析和评估全球

／

区域行业效应后，对国内行业发展趋势和发展环境进行分

析，判断行业或产品的增长前景；

３

）优势行业的发展模式分析；

４

）行业的财务状况分析。

（

２

）确定行业配置比例和行业调整比例：基金经理根据对各行业投资时机的判断，结合行业研究小组的行业评估报告和

行业配置建议，制定基金股票投资的行业配置策略以及行业配置的调整策略，确定基金在一定时期内的行业布局。

３

、个股选择策略

本基金遵循“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策略，主要投资于具有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良好成长性的优质上市公司的股

票。 除此以外，本基金还将高度重视和跟踪那些过去基本面情况差但现在已有明显好转的上市公司股票，深入分析其基本面

发生转变的根本性原因，同时采用多种价值评估办法多角度地对其进行投资价值分析，甄选出那些基本面已得到改善，同时

具有潜在高盈利增长趋势的个股作为投资对象。

本基金个股选择的步骤如下：

（

１

）股票所属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评估

本基金将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股票所属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影响公司价值较大的一系列治理机制进行综

合评估，所评估的内容既包括内部治理机制，也包括外部治理机制。

内部治理机制的评估主要考查以下四个方面：

１

）董事会的治理机制：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公司董事长是否和公司的最高管理者（

ＣＥＯ

）相分离、公司的最高管

理者（

ＣＥＯ

）是否控制或部分控制了董事会等；

２

）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薪酬机制：如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薪酬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是否能确保管理层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

目标；

３

）股权结构：如公司主要股东的分散程度如何、股权结构是否过于集中、控股股东是否过大、企业是否拥有母公司、母公

司对子公司的干预控制程度与支持力度如何、是否国有控股等；

４

）股东权益保护条款：如公司章程等行为规范文件中是否规定重大事项须由股东大会通过；是否允许累计投票；是否为

小股东质疑控股股东提供渠道等；

５

）财务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公司管理者是否及时、充分和准确地提供及公开披露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外部经营环

境等相关信息。

外部治理机制的评估主要考查以下两个方面：

１

）企业控制权市场机制：一个活跃的企业控制权的竞争市场对有效分配资源至关重要；

２

）法制基础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是否有比较严格的监督条例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使得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得到较

好的保护。

为了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科学地、综合地进行定量评估，我公司还将借助“利华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上市公司治理

结构综合评估系统”对上市公司的综合治理水平进行评估和排名。

通过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定性和定量评估，筛选出具有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的股票，并以此作为本基金股票投资的选择

对象。

（

２

）历史成长性股票筛选

个股是否具有良好的历史成长性是本基金个股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本基金将主要借助于我公司的股票历史成长

性评估系统对按上述步骤筛选出来的股票的历史成长性进行评估和排名，并由此筛选出具有良好的历史成长性股票。其中历

史成长性评估系统中成长性排名的方法是借鉴新华富时

６００

成长指数中的有关成长性排名的方法构建的， 但构建中所选取

的指标却是不尽相同的

７

个指标， 包括

４

个价值因子指标和

３

个成长因子指标。 价值因子指标分别是净资产与市值比率（

Ｂ／

Ｐ

）、每股盈利

／

每股市价（

Ｅ／Ｐ

）、年现金流

／

市值（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ｔｏ－ｐｒｉｃｅ

）以及销售收入

／

市值（

Ｓ／Ｐ

）；成长因子分别是

ＲＯＥ＠

（

１－

红利支付

率）、过去

２

年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以及过去

２

年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

（

３

）成长性股票筛选

对按上述步骤筛选出来的股票， 行业研究小组会从影响股票所属上市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和持续盈利增长潜力的各个方

面进行综合评估，其中“未来两年的预期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 ”以及“未来两年的预期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 ”将是研究

员评估股票的“成长性潜力 ”的主要考量指标。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１

）行业因素

这主要从企业的市场空间、行业景气周期以及行业成长的推动力等方面加以考察，重点关注那些企业收入主要来源所在

行业市场空间巨大，远未饱和，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企业所属行业处入发展期或成熟期前期，或行业正从衰退中复苏；企业所

属行业的成长性对企业的盈利有明显地推动力（由于企业在市场、产品结构、技术、原料等方面的差异，行业成长对不同行业

具有不同的推动力）的上市公司中的股票。

２

）企业因素

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

ａ

） 规模：企业规模尚有发展潜力，未来成长空间巨大；

（

ｂ

） 产能：企业可加大投入，不断扩大产能，并有配套的销售能力和市场空间；

（

ｃ

）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企业。 企业创新投入较大、创新能力较强，新产品、高技术含量

产品的收入比例不断提高；

（

ｄ

） 竞争优势：相比竞争对手而言，企业有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如在资源、技术、人才、销售网络等方面的优势等，借此

优势，企业可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

（

ｅ

） 管理：企业内部具有较大的可挖掘潜力，可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

（

ｆ

） 购并：企业内部有潜在发生重组、购并的可能性或机会，重组、购并后可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且购并实现的

可能性较大。

（

４

）股票的价值评估

本基金对按上述步骤筛选出来的股票将进一步地进行价值评估。针对不同的股票其所属行业特点的不同，本基金将采取

不同的股票估值模型，同时本基金将立足全球视野，在综合考虑股票历史的、国内的、国外的估值水平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

相对价值评估，甄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个股作为本基金的投资对象。

４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用久期控制下的主动投资策略，本着风险收益匹配最优、兼顾流动性的原则确定债券各类属资产的

配置比例。 在个券选择上，本基金综合运用利率预期、收益率曲线估值、信用等级分析、流动性评估等方法来评估个券的投资

价值。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权证看作是辅助性投资工具，其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

本基金在权证投资中将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进行研究，同时综合考虑权证定价模型、市场供求关系、交易制度设计

等多种因素对权证进行定价，主要运用的投资策略为：杠杆交易策略、对冲保底组合投资策略、保底套利组合投资策略、买入

跨式投资策略、

Ｄｅｌｔａ

对冲策略等。

６

、投资决策程序

（

１

）决策依据

（

ａ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ｂ

）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

ｃ

）货币政策的变化；

（

ｄ

）利率走势与通货膨胀预期；

（

ｅ

）地区及行业发展状况；

（

ｆ

）上市公司价值发现；

（

ｇ

）国内及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

（

２

）决策程序

本基金的投资主要参照以下流程进行运作，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长期、稳定的资本增

值：

（

ａ

）行业研究员通过自身研究以及借助外部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形成宏观、策略方面的研究报告，为基金资产配置提供

决策支持。

（

ｂ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照基金经理提供的投资组合建议书审定投资原则与方向，即确定股票、 债券和现金等大类资产之

间的配置比例。

（

ｃ

）金融工程研究员借助公司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综合评估系统》定期或不定期的提交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综合评估的

数量化分析报告，同时借助公司的《股票成长性评估系统》定期提交有关股票成长性的数量化分析报告，作为决策支持。

（

ｄ

）行业研究员通过个股的财务评级、所处行业的定位分析、市场和经济环境分析等途径，对上市公司成长性和盈利性以

及投资价值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自下而上地筛选出具有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良好成长性的优质上市公司，并以

此作为本基金股票投资的备选股票。

（

ｅ

）本基金的行业配置以行业景气预测为基础，结合对产业政策、行业相关特征指标和财务指标的分析，对行业进行综合

评价，行业研究小组将定期提交行业景气预测报告和行业配置建议。

（

ｆ

）基金经理及助理依据行业研究小组的投资建议报告，再结合自己对市场时机的判断，确定行业配置比例以及个股权

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再通过

Ｂａｒｒａ Ａｅｇｉｓ

风险管理系统的优化分析以及基金经理小组的判断对组合作进一步的调整优化。

（

ｇ

）固定收益部与基金经理在充分考虑基金投资的安全性和基金资产的高流动性的前提下，构建债券组合。

（

ｈ

）交易室按有关交易规则执行交易指令，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基金经理。

（

ｉ

）金融工程研究员负责对基金持仓的品种进行风险监控、风险预警以及投资业绩评估。

（

ｊ

）金融工程师定期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总监、基金经理提供基金业绩评估报告，基金经理对于投资决策委员会和风

险管理人员认为具有较大风险的投资品种拟定改进方案，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调整投资组合。

（

ｋ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流程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控。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７５％＋

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

×２５％

在合理的市场化利率基准推出等客观情况的影响下，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确定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此项变更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及时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布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修改旗

下部分基金基金合同中“业绩比较基准”定义的公告》，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修改为上述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中选取

３００

只

Ａ

股作为样本编制而成的成份股指数， 是沪深证券交易所第一次

联合发布的反映

Ａ

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该指数市场代表性强，指数编制方法透明、样本股票调整规则清晰，并可作为今后

金融工具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参照指数，因此本基金选择沪深

３００

指数作为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综合债指数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债券的信用类别覆盖更加全面，该指数的样本券除国债、金融债、企业债以外，还包

括央行票据和短期融资券。 其二，债券的期限构成更加宽泛，该指数的样本券对剩余期限的要求由“

１

年以上”调整为“

１

月以

上”。 该指数的久期较全债指数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时样本构成也更加匹配投资者的资产组合。 因此，中证综合债指数比较适

用于做基金债券资产的业绩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的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型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型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具有较高风

险、较高收益的投资品种。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４

，

１７８

，

２９０

，

１９４．３３ ９２．１２

其中：股票

４

，

１７８

，

２９０

，

１９４．３３ ９２．１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９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９

其中：债券

９９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５３

，

７８０

，

９２１．７０ ５．６０

６

其他资产

４

，

５２１

，

２４４．７１ ０．１０

７

合计

４

，

５３５

，

７８２

，

３６０．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３

，

２４９

，

２１７

，

９６６．２５ ７３．４９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４２

，

７６４

，

３６４．７２ ０．９７

Ｅ

建筑业

１１３

，

３６９

，

６５３．３５ ２．５６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７５

，

９４６

，

４７９．３１ ３．９８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６３

，

９９６

，

０２５．１５ １０．４９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８９

，

２４１

，

３３０．００ ２．０２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６

，

５０９

，

１００．２５ ０．６０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７

，

２４５

，

２７５．３０ ０．３９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４

，

１７８

，

２９０

，

１９４．３３ ９４．５０

３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２

２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１８

，

９５４

，

９１５ ２７３

，

８９８

，

５２１．７５ ６．１９

３ ６０１６３３

长城汽车

５

，

２９９

，

９６４ ２７０

，

７２２

，

１６１．１２ ６．１２

４ ６００４３６

片仔癀

１

，

５６１

，

５８７ １９１

，

８４０

，

９６２．９５ ４．３４

５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１５

，

７９９

，

７７３ １９０

，

７０３

，

２６０．１１ ４．３１

６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１

，

３９９

，

９４６ １６３

，

８７７

，

６７８．７６ ３．７１

７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１３

，

４１７

，

５０１ １３８

，

２００

，

２６０．３０ ３．１３

８ ６０００７９

人福医药

４

，

１９９

，

７７６ １３６

，

２４０

，

７３３．４４ ３．０８

９ ００２５９４

比亚迪

３

，

１５３

，

１５８ １２４

，

１０８

，

２９８．８８ ２．８１

１０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２

，

７５９

，

３３８ １２１

，

１３４

，

９３８．２０ ２．７４

４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９９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９９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９９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

５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２０４０９ １２

农发

０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

注：上述债券明细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全部债券。

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１０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证券。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

，

２０９

，

４１７．５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１６６

，

６３３．９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４５

，

１９３．２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

，

５２１

，

２４４．７１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３７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４

非公开发行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净值增长率

１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４．９０％ １．７８％ ３１．５４％ １．７０％ １３．３６％ ０．０８％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３．０７％ ２．２５％ －５３．４０％ ２．２７％ ０．３３％ －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５．４８％ １．６６％ ６７．５９％ １．５４％ ７．８９％ ０．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５７％ １．４３％ －８．４６％ １．１９％ １．８９％ ０．２４％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１．７０％ １．２０％ １８．００％ ０．９８％ －３．７０％ ０．２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６５％ １．１５％ ６．９５％ ０．９６％ －２．３０％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４．０６％ １．２６％ －２．７１％ １．１１％ １６．７７％ ０．１５％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４．２１％ １．５９％ －１９．７８％ １．４７％ ２３．９９％ ０．１２％

２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注

１

：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７５％ ＋

中证综合债指数

×２５％

。

注

２

：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生效，原普润证券投资基金及原普华证券投资基金账务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与鹏

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集中申购期的申购资金合并， 原基金普润及原基金普华已将所实现的全部收益在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转换基准日转换成基金份额。

注

３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

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集中申购费

投资者在集中申购期内可以多次申购基金份额，但申购资金一旦交付，撤销申请不予接受。 本基金份额的发售面值为人

民币一元。 投资者申购采用全额缴款的申购方式。

投资者申购需缴纳申购费用。 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

分别计算。

场外集中申购的适用费率如下：

集中申购金额（

Ｍ

，含申购费） 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 Ｍ＜５００

万

１．０％

５００

万

≤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８％

Ｍ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计算公式：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利息）

／

基金份额面值

申购资金集中申购期间的利息，在基金集中申购期结束后折算成基金份额，归投资者所有，其中利息计算以注册登记人

的记录为准。 对于办理场外集中申购的投资者，申购份数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

或收益归入基金资产。

２

、日常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交纳。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包括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

的养老基金类型，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

案。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特定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

Ｍ

，含申购费） 特定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６％

１００

万

≤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５００

万

≤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６％

Ｍ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

Ｍ

，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 Ｍ＜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

≤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Ｍ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计算公式：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本基金的申购份额由申购金额扣除申购费用后除以申购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 对于办理场内申购的投资者，申

购份数的计算采用截尾法保留至整数位，剩余部分对应的资金将返回至投资者资金帐户。 对于办理场外申购的投资者，申购

份数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或收益归入基金财产。

３

、转换费

本基金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开通转换业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费用管理规定》的最

新相关规定，具体转换费率和相关业务规则的最新规定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４

、日常赎回费

本基金的场外赎回费率按持有年限逐年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年限（

Ｙ

） 场外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２５％

Ｙ≥２

年

０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值

０．５％

。

计算公式：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由赎回份额乘以赎回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扣除赎回费用后确定。 赎回金额计量单位为人民币元，赎回

金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赎回费用由赎回申请人承担，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销售手续费等各项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六）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

管理人原公告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对“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对“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对“五、相关服务机构”内容进行了更新。

５

、对“十、基金份额的日常申购和赎回”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６

、对“十二、基金的投资”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７

、对“十三、基金的业绩”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８

、对“十七、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９

、对“二十四、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１０

、对“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一章内容进行了更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6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13-5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 会议通知时间： 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重庆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3-48）；11月28

日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3-49）。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多媒体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年12月5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12月4日至2013年12月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2月5日上午9：

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年12月4日下午15：00时至2013年12月5日下午15：00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崔云江。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14,010,17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1%。

（二）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6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56,935,0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19.52%。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2,515,7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0.68%；通

过网络投票的 A�股股东共5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44,419,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18.84%。

（三）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57,075,1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B�股股份总数的19.18%。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118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57,033,4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

19.17%；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共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B股股份总数的0.01%。

（四）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与哈尔滨东安汽

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签订D系列动力总成技术许可合同及技术服务支持合同的议案》，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514,010,1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B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57,075,103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

议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大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

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⒉股东大会决议

⒊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3-102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完成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集团"）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通知，中超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合计256.49万股，占公司现有股份的0.51%， 并已完成本

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公司控股股东中超集团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首次披露增持计划的时间

公司于2012年11月14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询网（www.cninfo.com.cn）

发布了《关于持股50%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三、增持目的及计划

中超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强烈信心， 计划未来12个月内根据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累计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份0.5%的股份。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增持期间：2012年11月13日至2013年12月4日

2、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3、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公司控股股东中超集团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共持有公司股份14,

218.0956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6.07%，其中，中超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168.0956万股，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0万股。

2012年12月13日、2013年1月25日，中超集团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增持21.16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0.0834%，其中，中超集团增持0股，实际控制人增持21.16万股。

2012年11月起，公司实施了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4,560万股，其中，中

超集团参与认购公司1,170万股，该股份于2012年12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此时，中超集

团及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409.2556万股，其中，中超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5,338.0956

万股，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71.16万股。

2012年12月，公司实施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中超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30,818.5112万股，其中，中超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0,676.1912万股，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142.32万股。

2013年6月20日至2013年12月4日，中超集团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增持214.17万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0.4223%，其中，中超集团增持133.17万股，实际控制人增持81万股。

本次中超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合计增持256.49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51%，其中，中超集团

增持133.17万股，实际控制人增持123.32万股；截止2013年12月4日，公司控股股东中超集团及

公司实际控制人共持有公司股份31,032.6812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61.18%，其中，中超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30,809.3612万股，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223.32万股。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

上市条件。

五、增持行为的合规性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六、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情况

增持期间，公司控股股东中超集团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

增持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中超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在增持行为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七、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增持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

情形；本次增持过程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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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海南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长宇）以与本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

合同纠纷为由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提起了诉讼，海南省高院已经

立案受理([2013]琼民一初字第5号）。 该项诉讼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3年11月2日发布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海南省高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13]琼民一初字第5号），该民

事裁定书显示，海南省高院已经立案受理的（2013）琼民一初字第5号案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一中院） 此前业已立案受理的 （2013） 海南一中民初字第117号及

（2013）海南一中民初字第76号案系基于相同的法律事实，属重复立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海南省高院作出裁定：将其已经立案受理的（2013）琼民一初字第5号案移

送给海南一中院，海南长宇预交的案件受理费随案移送。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诉讼尚在审理中，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无法予

以准确判断。 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琼民一初字第5号）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